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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

务、财政主管部门；人民银行上海总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，

各省会（首府）城市中心支行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；国家税

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；各银保监局；

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分局、外汇管理部，深圳、

大连、青岛、厦门、宁波市分局： 

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为进一步加大对线下零售、

住宿餐饮、外资外贸等受疫情持续影响企业（以下简称三类主体）

的定向支持，帮助相关行业企业有效应对当前疫情形势，更好服

务构建新发展格局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普惠金融服务。结合三类主体特点，鼓励金融机构

继续落实好再贷款、再贴现、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

信用贷款等政策，研发适合中小微企业特点的小额度、短期限、

多频次、快放款、轻担保的专项融资产品。鼓励金融机构与各地

融资担保机构合作，进一步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增信作用，创新

适合“首贷户”等业务的金融产品。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发

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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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满足企业合理资金需求。鼓励金融机构根据自身风险管

控能力，对符合条件的三类主体，不盲目惜贷、抽贷、断贷、压

贷，积极通过展期、续贷等多种方式加大融资支持，满足企业持

续经营的合理资金需求。对符合要求的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贷款，

金融机构应坚持实质性风险判断，不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分类。 

三、创新优化融资产品和服务。结合线下零售、住宿餐饮等

行业企业特点，在交易真实、风险可控前提下，加强和创新应收

账款、订单、仓单、存货质押等融资，缓解企业融资困难。 

四、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。支持保险公司在风险可控

前提下，优化承保理赔服务，加大对出运前订单被取消风险的保

障力度。创新产品组合，强化全产品联动，优化客户服务。 

五、提升涉外企业汇率避险意识和能力。加大宣传培训力度，

引导外经贸企业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，做好汇率风险管理。鼓

励金融机构结合自身能力，加大产品服务创新，提供更多契合企

业需求的外汇风险管理产品和服务。支持外资外贸企业开展人民

币跨境结算，支持金融机构在“展业三原则”的基础上，进一步

简化跨境人民币结算流程，优化跨境人民币业务办理。引导银行

在坚持风险中性理念的基础上，探索降低小微企业套保成本，加

大对小微企业风险管理的支持力度。 



 - 3 - 

六、发挥专项资金引导作用。鼓励按规定利用服务业发展资

金支持农产品零售网点，增强网点便民惠民服务能力，完善供应

链末端公益功能，助力相关线下零售企业克服疫情影响，加快复

苏，服务民生，保障市场供应。鼓励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为

外资外贸企业提供业务培训、风险防范与应对、海外资信调查、

外资投资指引等公共服务，优化贸易方式、营商环境和外向型产

业布局。支持外贸企业参加线上线下展会，开拓国内国际市场，

帮助企业纾困解难，巩固外经贸恢复基础。 

七、推进减税降费直达快享。根据三类主体特点，综合运用

线上线下渠道，广泛及时宣传解读税收优惠政策。进一步巩固拓

展“非接触式”办税服务，大力推进网上办、掌上办，为企业提

供便利化服务。各地财政、税务和国库部门密切合作，财政部门

加强统筹，及时保障退库资金到位，确保申请留抵退税企业按规

定及时获得退税款。 

八、优化出口退税办理。各地商务、税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

加大宣传指导力度，积极引导企业加快出口退税全环节办理速度、

减少单证收集整理时间。各地税务部门加快出口退税进度，将

2021年办理正常出口退税的平均时间进一步压缩至 7个工作日以

内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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